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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 州 市
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潮公积金﹝2023﹞12 号 签发人：孙平

关于调整 2023-2024 年度
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50 号）、《关

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》

（建金〔2018〕45 号）、《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管理

办法》（潮公积金规〔2019〕1 号）文件规定，现就 2023-2024

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要求

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职工

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，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单位和

职工个人相关信息，并在新的缴存年度按时、连续足额、全

员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二、调整内容

（一）缴存比例

单位及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上限各为 12%，下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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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为 5%，具体缴存比例由单位自行选择。同一单位执行同一

缴存比例，个人缴存比例应当等于单位缴存比例。缴存比例

取 1%的整数倍。

（二）缴存基数

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工资基数为职工本人 2022 年全年

工资总额(按收付实现制计算基数），即 2022 年 1 月 1 日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放的基本工资、特殊岗位津贴、规范津

贴补贴（绩效工资）、基础绩效奖、年度考核奖、年终一次

性奖金等六部分的月平均数（单位及个人缴存额以元为单位

四舍五入后取整）。即：基本工资、特殊岗位津贴、规范津

贴补贴（绩效工资）和基础绩效奖按 2022 年 1 月份至 12 月

份应发数计算；年终一次性奖金按 2022 年年初发放金额计

算；年度考核奖按 2022 年年底发放金额计算。工资按国家

统计局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统制字〔1990〕1 号）

计算。

1、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新调入的职工，

其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工资基数为职工本人 2022 年全年工

资总额（按上述原则计算基数）的月平均数。

2、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录用（聘用）

的职工，其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工资基数按上述原则比照全

年度计算。即：基本工资、特殊岗位津贴、规范津贴补贴（绩

效工资）和基础绩效奖按全年 12 个月计算；年终一次性奖

金按同单位同职务职级（岗位）人员 2022 年年初发放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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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；年度考核奖按同单位同职务职级（岗位）人员 2022

年年底发放金额计算。

3、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录用（聘用）的职工，以其

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工资，即基本工资、特殊岗位津贴、规

范津贴补贴（绩效工资）、基础绩效奖作为缴存基数。

本缴存年度（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）的

月缴存工资基数不得低于本市现行最低工资标准 1620 元（如

市政府公布新的最低工资标准，按新的标准执行），不得高

于本市 2022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，

即 22636 元。

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基数调整，缴存基数最低为 1620 元、

最高为 3800 元，缴存比例为 10%-24%。

三、调整时间和方式

（一）办理时间：2023 年 6 月 20 日－2023 年 8 月 31

日；已签委托扣款协议的单位必须在 7 月委托扣款日之前完

成年度调整。

（二）办理方式：

网上自助办理：已开通网上业务大厅（单位版）的缴存

单位可通过网上自行申报的方式在线办理调整。未开通网上

业务大厅功能的单位，可带齐所需资料到银行网点现场办

理。

银行网点办理：通过潮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潮州市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专厅-通知公告-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办

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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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材料及表格（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zwgk/szsydw

/szfgjj/）下载并如实填报《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调

整申请表》及《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年度调整清册》

（纸质版一份加盖公章及电子版表格，《调整清册》电子版

表格后缀名必须为.xls 格式,其他格式将影响系统数据导

入），并送缴存单位住房公积金归集银行网点办理。

（三）纠错调整或逾期补调：缴存单位已办理了年度调

整业务，因业务差错等原因需办理纠错调整的，或因特殊原

因未能在年度调整期限内办理调整业务的，应提交书面申请

及相关资料到我中心归集个贷科（潮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

局 2 号服务大厅 5-8 号窗口）或各管理部办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缴存单位应当在 2023 年 6 月 20 日－2023 年 8 月

31 日期间办理年度调整手续，在此期间未完成年度调整的，

应当继续按上一缴存年度的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按时逐月

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视作连续缴存；若因单位未连续缴存而影

响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由单位承担责任。

为保证缴存的连续性，已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

就业的职工，可以个人名义申请开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

继续逐月缴存，与原单位名下个人账户的缴存衔接无中断

的，视同连续缴存。因职工不及时缴存造成未连续缴存而影

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由职工个人承担责任。

（二）各缴存单位应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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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单位缴存和职工个人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

金专户内，要严格按月汇缴，不得按季度、半年、年度汇缴。

因延期缴存而产生的相关责任由缴存单位承担。

（三）各县区财政拨款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年度调

整工作按照当地政府规定执行。请各缴存单位按照具体办理

要求，做好 2023-2024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。执行

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管理部）反

映。

请各有关单位将此通知转发到各下属单位。

业务咨询电话：

1、市中心归集个贷科（含湘桥区、枫溪区）：2137531

2、潮安区管理部：6619751

3、饶平县管理部：8894027

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3 年 6 月 19 日

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19日印发


